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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產品利基所在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鑑於台灣目前各大醫學中心急診室病患留

置等病床的情形日益嚴重，不僅造成病患權益及救治成效大

受影響，也使得急診室內的醫護人員每日疲於應付塞床的壓

力。雖然政府每年編列 11.2 億元的改善經費，但是急診室塞

床候房的情況依然不見改善，建請應提供適當誘因落實醫療

分級制度，積極引導民眾「小病到小醫院，大病到大醫院」

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醫改會研究資料顯示，目前各大醫學中心急診室有三大現象：1.許多病患滯留急診室苦

等住院病房，2.滯留急診超過二天的比率，竟是最緊急的檢傷一級（五．四%），3.三成應

轉入 ICU 的急診病人無法於六小時內入住，死亡率恐由八．四%增至十．七%。 

二、醫改會近期監測全國十九家醫學中心急診即時訊息發現，平均各監測時段有四十八人在急

診候診，但卻有高達八百一十八人滯留急診等候住院病床、卅二人苦等加護病房，顯見急

診塞車關鍵問題是在該住院的病人，因等候不到病房而滯留於急診。 

三、國際研究顯示當急診壅塞時，檢傷一級（最緊急）病人風險最高，因此都優先確保一級病

人不受延誤或滯留。但台灣的急診滯留率卻呈現扭曲的趨勢，總計全年有三千七百四十二

位最緊急的一級病患在急診待上二天才入房。資料顯示民國一百年平均滯留率為 4.6%，民

國一零一年已達 5.4%。對照澳洲醫院急診約花九．五小時就能讓一級病人入住病床，台灣

卻要花五倍的時間才能達成。 

四、台灣加護病房密度為全球第一，但高達三成的醫學中心急診重病病人未能於六小時內入住

ICU。若依據健保署在「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方案」官方文件中陳述指出，急診重症

病人如果無法在六小時內入住加護病房，結果不僅死亡率會從八．四%上升至十．七%，住

院天數也會拉長，實讓人擔憂延遲入住所造成死亡率上升、住院延長、資源耗用等惡性循

環。 

五、急診塞床情況、醫院收床政策、病床運用甚至是健保補助病患額度的情況不一，而產生內

部隱藏性問題。另外，加護病房住不進去也與醫護人員不足，導致醫院採取技術性關床拒

收病患有關，衛福部雖然持續倡導「小病到小醫院，大病到大醫院」的政策，但是意外的

傷病還需醫學中心的先進設備才能處理，行政院也應站在病患立場多加考慮，人命是無價

的，政府應替傷病民眾立即解決問題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鑑於日前發生藝人自殺案，其原因指向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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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謠言攻擊。為遏止網路歪風、終結霸凌惡行，避免悲劇重

演，政府除應強化民眾使用網路之教育及相關法令宣導外，

並應督促網站管理者與業者落實網站管理，以避免惡意甚至

匿名之特定人士，利用電子通訊工具對固定對象之個人進行

詆毀、恐嚇、威脅及騷擾，俾改善網路霸凌現象，爰此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日前發生藝人疑似遭受網路霸凌而輕生，相仿案例：加拿大一名高中女生遭誘拍裸體片後

三年無法入睡；美國一位大學生因室友拍攝親密照片後於網站散布而自殺；美國十五歲高

中生因長期遭同學網路詆毀排擠而走上自殺之途，世界各主要國家每年皆有許多網路霸凌

事件傳出，不勝枚舉。 

二、因網路傳達的方便性與實用性增加，因此，依據國人常用的四大網路社群常將使用網路者

的帳號連結，雖可增加交友見聞與視野，卻也易增加互相的糾紛與困擾，看不見的對方是

敵是友早已分不清楚，話題討論的初衷背景也非彼此孰悉，常造成說不清楚講不明白式的

雞同鴨講，內容主題不覺中已從對事而轉變成對人，公眾人物體會尤其深刻。 

三、誰越大聲越敢講就誰贏的觀念已經在網路聊天討論中生根，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前年也

對此提出「電信法」修法來約束，但最終被網友與民代以妨礙言論自由而退審，加拿大去

年針對網路霸凌完成立法；美國則是有 31 個州政府在其州憲法內制定反霸凌法條，包含電

子通訊造成騷擾。 

四、目前網路霸凌雖屬對對方文字上的傷害，但因多屬匿名且事證不夠具體的情況下，在法律

面雖已構成「刑法」上公然侮辱等幾項犯罪，但因雙方或許在不認識且不諳法律情況下，

行為顯得肆無忌憚，而目前 NCC 依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46 條成立「I-

WIN」，僅作為規範兒少使用網路方式、過濾限制兒少網路圖文露出及推動網路網頁自律公

約的申訴窗口，但多半是在限制兒少使用及刊載物內容等保護兒少措施，其他的多半為透

過網路查緝妨害風化或侵害著作權等案件，反而是對於言語恐嚇及誹謗侮辱等刑事案件成

案及處分的寥寥可數。 

五、「I-WIN」平台窗口自 102 年 8 月實施以來，多數民眾仍不知其功能意義，顯見政府政令宣

導成效不佳，政府有責任讓民眾在網路聊天用詞遣字時提醒自律及法律責任，針對相關言

論建立法律保護機制勢在必行，此外，政府更應建立受害網友的立即查辦系統，以協助受

害人保留證物及查緝匿名加害人的舉動，然而，不教而殺謂之虐，如何宣導網路「健康談

」更應優先辦理，主管機關應與各大社群網路平台協議警語公約的露出，並要求各級學校

宣導網路自律及法律常識，讓網路霸凌事件不再發生。 


